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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原告郭某兰的丈夫、第
三人黄某东及另外两名女
子在奶茶店外喝奶茶打牌，
其间，原告郭某兰进店买奶
茶。因怀疑郭某兰进店时
偷拍现场视频，黄某东要求
原告交出手机并删除偷录
的视频，原告否认偷录视频
并拒绝交出手机。

黄某东动手推搡原告
头部，紧接着又朝原告的头
部扇了一巴掌，同时也使原
告手上拿着的奶茶飞溅出
去。原告遂顺势将手中奶
茶扔向第三人。紧接着黄
某东抱住原告的身体往下
压并且进行打击，原告则咬
了黄某东的手指。经医院
诊断，原告为创伤性牙齿脱
落、左面部挫伤、左耳廓挫
伤等身体伤害。黄某东为
左手无名指软组织挫裂伤。

原告报警，广西壮族自
治区宾阳县公安局在调查
后，对原告及黄某东作出了
相同的行政处罚，即拘留五
日、罚款二百元。原告诉至
法院，要求撤销对其的行政
处罚决定并提出行政赔偿
请求。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兴宁区人民法院于2023
年 10月 12日作出判决：驳
回原告郭某兰的诉讼请
求。宣判后，郭某兰提出上
诉。

二审审理过程中，宾阳

县公安局自行撤销其对郭
某兰的行政拘留处罚，上诉
人郭某兰以其诉讼目的已
经达到为由，向南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撤
回起诉。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24年1月30日作出裁
定：一、准许上诉人郭某兰
撤回上诉；二、准许上诉人
郭某兰撤回起诉；三、一审
判决视为撤销。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
在于原告扔奶茶杯及咬第
三人手指的行为是否成立
正当防卫。

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
具有外观上的相似性，准确
区分两者要通过综合考量
案发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
有过错、是否使用或者准备
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
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
参与打斗等客观情节，准确
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
行为性质。

本案中黄某因怀疑原
告偷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
下要求原告交出手机，原告
出于保护自身隐私拒绝并
无过错，黄某先动手推搡
了原告的头部，紧接着又
朝原告的头部扇了一巴
掌，原告才实施了扔奶茶
的行为。紧接着黄某东抱
住原告的身体往下压，原
告才实施了咬对方手指的
行为。从上述过程来看，
黄某东存在明显过错，其
引发了此次冲突且造成了
此次冲突的升级。

原告扔奶茶和咬手指
的行为均是对黄某东突然
的暴力行为的合理反抗，且
其反应的手段亦在适度的
范围内，其目的是自卫，而
非主动寻求对他人造成过

度伤害。实际上，该行为也
未导致对方遭受严重伤害，
符合正当防卫。

【律师解答】

被打还手即互殴成为
历史，明确公民对不法侵害
行为有权采取防卫性措
施。实践中，关于治安管理
领域正当防卫的认定，一直
处于模糊地带，只要双方都
动手，一般都会受到处罚。
但这种执法方式过于简单
粗暴，处理纠纷与社会问题
的效果不甚理想。

新规中首次在治安管
理领域明确正当防卫合法
性，打破“谁受伤谁有理”的
僵化执法逻辑，只要是为了
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所采取的制止行为，且未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或未造
成较大损害，就属于合法行
为，不应受到处罚。从立法
层面要求办案人员必须摒
弃“各打五十大板”的简单
思维模式，准确识别不法侵
害的发起方（侵害者）和防
卫行为的实施方（防卫者），
严格区分正当防卫、制止行
为和互殴的界限，严格依据
完整证据链来还原案件的
真实面貌。

最后从律师专业角度
提醒一下大家，在感觉到可
能发生侵害或者被侵害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寻找可能
存在监控的位置，让自己处
于监控下，事发后尽快调取
录像保存好证据。万一没
有监控，也要想办法自己或
者让身边的朋友打开手机
录像保存证据，否则实践中
公安机关对正当防卫可能
难以认定。保存好证据就
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终结还手即互殴

张剑桥 主任律师
湖北江通律师事务所主要创

始合伙人 党支部书记

2025年6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将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施了近20年后迎来重大修订，从114条扩展到144
条，新增30条规定、修改60余处。新法针对正当防卫、未成年人违法、校园欺凌、噪音扰民、高空
抛物等社会焦点问题，作出系统性回应。今天就网络上讨论最多的正当防卫，给大家做重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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